
关于召开湖北经济学院第三次团员代表大会的请示

院党委：

自 2009 年 12 月召开我校第二次团员代表大会以来，在

党委的正确领导下，通过广大团员青年的共同努力，我校共

青团各项事业健康发展，为学校人才培养发挥了积极作用。

根据《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章程》规定，拟定于今年 12 月

中下旬召开湖北经济学院第三次团员代表大会，现就有关事

项报告如下。

一、团代会的主题

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，以邓小平理论、“三

个代表”重要思想、科学发展观为指导，深入学习贯彻党的

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和团的十七大精神，认真落实学校二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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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次党代会精神，加强第二课堂活动的品牌建设和文化引

领，提高共青团工作在学校育人工作中的贡献度，团结和带

领全体团员青年为实现建设高水平财经类教学型大学的而

奋斗。

二、主要议程

（一）团省委和学校领导讲话；

（二）听取、审议并通过团委工作报告；

（三）选举产生湖北经济学院新一届团委。

三、代表人数及构成

正式代表 210 人，其中女代表不低于 40%，特邀代表、

列席代表 10 人，领导嘉宾、兄弟院校团组织代表 40 人。

四、第三届共青团湖北经济学院委员会的组成

第三届共青团湖北经济学院委员会拟由 9人组成，提名

候选人 11 人，设书记 1人，副书记 2人（专职 1人，学生 1

人）。

五、选举办法

（一）团代会的代表由各选举单位从代表候选人中差额

选举产生，候选人差额比例不少于 20%，代表名单经同级党

组织审定后报校团委；

（二）第三届团委委员由团代会差额选举产生，候选人

差额比例不少于 20%；

（三）团委书记、副书记均实行等额选举，分别由第三



届团委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产生。

选举均采取无记名投票方式。

以上请示妥否？请批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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